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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 

第三届会议 

2003年 5月 26日至 6月 6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
*
 项目 4(e) 

各届会议的共同项目 

  闭会期间的工作，包括进一步讨论特设专家组问题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在第 2/2 号决定中，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决定在其第三届会议上根据该决定

中方括号内的案文草稿，进一步讨论特设专家组的名称、组成、职权范围、工作

安排和提交报告等事项。本说明附件提供上述案文全文，以便于论坛进行讨论。 

 

 

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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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第二届会议举行了非正式协商，讨论其第 1/1 号决议通

过的多年期工作方案所提议的三个工作组的情况。打算让这三个工作组在下列主

要问题上支持论坛工作：(a) 监测、评价和报告方式及机制；(b) 财政和无害环

境技术的转让；以及(c) 审议工作，以期推荐制定关于各类森林的法律框架的任

务规定要素。 

2. 协商中讨论了下列与每一个特设专家组有关的要点：(a) 范围和工作方

案；(b) 任务；(c) 组成和参与情况；(d) 旅费补助；(e) 成员；(f) 工作期

限；(g) 会议；(h) 供论坛审议的提案和建议；(i) 报告和(j) 秘书处。未能就

所有要点达成一致，故置通篇案文于方括号内，附在论坛第 2/2号决定后；此项

决定要求论坛第三届会议进一步讨论该事项。 

3. 论坛不妨根据第 2/2 号决定所附的方括号内的案文（在本文附件中全文重

印），进一步讨论成立特设专家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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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监测、评价和报告方式及机制问题特设专家组 

  范围和工作方案 

1. 特设专家组将就森林论坛监测、评价和报告工作的方式和机制向森林论坛提

供科学和技术意见。特设专家组应在经社理事会第 2000/35号决议和森林论坛第

一和第二届会议的有关决议的范围内推行其工作。除了其他外，还应审议政府间

森林问题小组/政府间森林问题论坛的有关行动建议和论坛各届会议的结果，包

括其报告。 

  任务 

2. 为了监测、评价和报告政府间森林问题小组/政府间森林问题论坛行动建议

的执行进度和可持续森林管理方面的进展，专家组将： 

 (a) 评价根据有关国际公约、过程、文书和组织提交报告的现有规定，以便

查明报告过程的优点、缺点和重叠情况，其中考虑到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成员

的有关工作； 

 (b) 评价在国际公约、过程、文书和组织中关于森林问题的现有监测和评价

程序，以便查明其优点、弱点和重叠情况，其中考虑到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成

员的有关工作； 

 (c) 根据下面各点提出供论坛监测和评价进度的方法： 

 ㈠ 各国就政府间森林问题小组/政府间森林问题论坛行动建议的执行 

 情况自愿提供的报告； 

 ㈡ 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成员、其他有关组织、国际和区域过程就政 

 府间森林问题小组/政府间森林问题论坛行动建议的执行情况自愿提供 

 的报告； 

 ㈢ 正在国家、区域和国际一级进行的关于可持续森林管理政策和指标 

 的工作； 

 ㈣ 现有数据和资料，以及报告制度和结构。 

 (d) 提出向论坛自愿提供报告的大纲； 

 (e) 提出备选办法，利用向论坛各届会议提供的报告查明趋势和吸收的经

验； 

__________________ 

 
*
 重印 E/2002/42，第二章 C节，第 2/2号决定，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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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就如何在各国建立监测、评价和报告的能力拟定建议，其中考虑到发展

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3. 在执行这些任务时，专家组应考虑到由各国、各组织以及国际及区域过程带

头进行并与监测、评价和报告有关的闭会期间活动的结果。报告应作为一项稿件

提出，供论坛讨论由国家和组织带头推行并与现有职权范围有关的倡议。在这方

面，专家组还应考虑到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成员执行的关于森林的概念、名词

和定义的工作结果。 

  组成和参与情况 

4. 专家组将由 30名专家组成，由五个联合国区域集团各指派六名专家。 

5. 政府指派的专家应拥有公认的监测、评价和报告方面的科学和技术专门知

识，并应具备森林小组、政府间森林论坛和联合国森林论坛审议政府间森林政策

的知识。 

6. 来自联合国会员国和各专门机构成员国的专家应准予参加专家组会议开头

[二]/[三]天的工作。应请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为专家组工作提供科学和技术

方面的稿件，以及参加会议开头[二]/[三]天的工作，［并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

最后[三]/[二]天的工作］。 

7. 具备相关的专门知识的政府间组织和各主要集团的代表可以按照经社理事

会各职司委员会的规则和程序，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森林小组和政府间森林

论坛所订的惯例，参加会议开头[二]/[三]天的工作，［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特设专

家组的活动］［并于会议最后[三]/[二]天保留观察员的身份］。应请它们提供科

学和技术稿件。 

  旅费补助 

8. 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应按照联合国所订的费率对每名政府指派的专家给予

旅费方面的协助并提供日常生活津贴，但须优先照顾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

达国家。 

  成员 

9. 应在专家组第一次会议上从政府指派的专家中选出专家组主席。 

  工作期限 

10. 专家组应在论坛第二届会议结束后立即开展工作，并最迟在论坛第四届会议

之前三月完成其工作。（尚待就论述报告的一节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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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 

11. 专家组最多举行两次会议，每次会议为期最多五天。会议还将尽量使用电子

通讯方式。特设专家组会议将在设有会议服务设施的联合国地点举行，其中考虑

到成本效益问题。 

  供论坛审议的提案和建议 

12. 专家组的提案和建议应按照一致意见提出。如果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专家组

报告也应充分反映出不同的意见。 

  报告 

13. 专家组在编制其报告时应考虑到所有参加者的意见和收到的稿件，它应向论

坛提交报告，备供审议。专家组应［向论坛第三届会议提出一份临时报告并］向

论坛第[四]/[三]届会议提交一份最后报告。报告应说明专家组的主要工作成果，

包括供论坛进一步审议的提案和建议。（建议为本节所载各项任务提供参考；本

节将连同关于工作期限的一节一起审议） 

  秘书处 

14. 论坛秘书处应作为专家组的秘书处、由森林问题伙伴关系提供支助。 

 B. 财政和无害环境技术转让问题特设专家组 

  范围和工作方案 

1. 特设专家组应为论坛的财政和无害环境技术转让工作提供科学和技术意见。

专家组应在经社理事会第 2000/35号决议和论坛第一和第二届会议所通过的有关

决议的范围内执行工作，并除其他外审议森林小组/政府间森林论坛的有关行动

建议和森林论坛各届会议的成果，包括其报告。 

  任务 

2. 专家组将［[于 2003年]/[于 2002-2003年］］执行下列具体任务： 

  财政 

 (a) 审议先前关于财政的倡议，包括克罗伊登、奥斯陆和比勒陀利亚讲习班

产生的各项建议，以及森林小组/政府间森林论坛的行动建议和森林问题伙伴关

系成员的背景文件和战略文件； 

 (b) 评价用于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官方发展援助的作用和现况，并考虑如何改

善提供这种援助的情况和效果。在这方面，查明如何加强发达国家履行其提供官

方发展援助的承诺的可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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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任务(c)移至现有任务(e)后面） 

 (c) 评价国家调集财政资源以支持可持续森林管理的经验。在这方面，查明

现有投资来源的差距、潜力和限制因素，以及执行可持续发展管理的财政机制。

此外还提出各种方式以加强并更有效地利用和调集国家和国际财源； 

 (d) 评价并审议私营部门在可持续森林管理筹资方面的作用。在这方面，建

议采取措施改善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对可持续森林管理的私人投资有利的环境，以

及鼓励增加流入森林部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国家的森林部门的私

人资源； 

（建议将任务(e)移至现有任务(f)后面） 

 (e) 审查可持续森林管理方面现有国际筹资包括方法和机制的效果，并分析

机会、国家一级的差距、限制因素、捐助者和受援者的优先项目，以及森林问题

伙伴关系对可持续森林管理筹资的贡献。建议采取措施加强筹资的效果，以加强

在国家和国际一级的有利环境，［并从各种来源吸引更多的资金］［，包括新的资

金和其他资金］； 

（建议将任务(f)移至任务(b)后面） 

 (f) 探讨是否可能以新的方法吸引更多可持续森林管理资金。提出建议并讨

论如何扩大使用这些方法以满足可持续森林管理资源方面的需要，包括通过国家

训练方案或类似的过程； 

 [(f)之二.  提出增加资源的方法，以支持各国改善监测、评价和报告方面

的能力建设。]（该项任务与监测、评价和报告方式和机制问题专家小组的任务

（f）有关联）。 

3. 特设专家组将[[在 2003年]/[在 2003至 2004年］］执行下列特定任务： 

  转让无害环境技术 

 (a) 审查和评价在各国、各部门和利害有关者之间转让无害环境技术的现有

倡议和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知识的传播，包括通过南-北合作、北-北合作、

南-南合作和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成员方案。这应包括分析那些促进国家之间

和（或）国家内部，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国家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

转让与森林有关的无害环境技术的倡议和这种转让的障碍； 

 (b) 提出方法以改善与森林有关的无害环境技术的转让。建议或许包括各种

政策文书（如减让和优惠条件、公共-私营伙伴关系和研究合作）的作用，以及

现有和新兴无害环境技术（包括遥感技术）的使用和应用方面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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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成和参与情况 

4. 专家组由［一个便利小组组成，成员包括］政府提名的［25 名］专家。［按

照公平的地域分配原则］由 5个联合国区域集团各提名 5名。 

5. 政府指派的专家应拥有的财政、无害环境技术转让方面公认的科学和技术知

识，并具备森林小组、政府间森林论坛和联合国森林论坛审议政府间森林政策的

知识。 

6. 专家组不限成员名额，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和各专门机构的成员都可以参加。

应请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成员组织的代表［最多8名］［和主要集团代表［4名］］

向专家组提供实质性和技术性支助。 

［6之二.  政府间组织和经认可的主要集团可以按照联合国的规则、程序和惯例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特设专家组的活动。  

  旅费补助 

7. 将按照联合国既定费率向［上述 25 个国家］中每个政府指派的专家提供旅

费方面的协助和日常生活津贴，［但须优先照顾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

家］。 

  成员 

8. 应在专家组第一次会议上从政府指派的专家中选出主席。 

  工作持续时间 

9. 专家组应在论坛第二届会议之后立即开展工作，并至少在论坛第四届会议之

前三个月完成工作。 

  会议 

10. 专家组至多召开两次会议，每次会议为期至多五天。专家组还将尽可能利用

电子联系方式。考虑到成本效益问题，专家组将在具备会议设施的联合国地点召

开会议。 

  供论坛审议的提案和建议 

11. 专家组应以协商一致方式提出提案和建议。在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时，特

设专家组的报告应该充分反映出各种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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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12. 专家组应在第一次会议上通过进度报告，提交给论坛第三届会议，并在第二

次会议上通过最后报告，提交给论坛第四届会议。这些报告应该说明特设专家组

工作的主要成果，包括供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进一步审议的提案和建议。 

  秘书处 

13. 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秘书处应担任特设专家组的秘书处，由森林问题合作伙

伴关系提供支助。 

 C. 特设专家组的审议工作，以期推荐制定关于各类森林的法律

框架的任务规定要素 

  范围和工作方案 

1. 特设专家组将为论坛的审议工作提供科学和技术指导意见，以期推荐制定关

于各类森林的法律框架的任务规定要素。专家组应该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0/35 号决议以及论坛第一和第二届会议通过的决议、特别是提到特设专家组

的设立和范围的决议范畴内开展工作。 

  任务 

2. [专家组将于 2003 年执行下列具体任务：]评估与森林有关的具有约束力和

不具有约束力的现行区域和国际文书和进程；这项评估应分析相互补充的作用、

存在的差距和职能重叠等现象，并考虑到论坛关于审查森林问题国际安排效能的

具体标准的第 2/3号决议。 

3. [专家组将于 2004年执行下列具体任务：] 

 (a) 审议各国、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成员和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秘书处编

写的报告以及论坛这些会议的成果。 

 (b) 审议森林问题国际安排的其他成果，包括各国执行森林小组/森林论坛

行动建议的工作、其他专家组、论坛以国家和组织为主导的行动及以往有关的行

动、以及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成员所开展与森林有关的工作。 

 (c) 审查与森林有关的现有组织和协定的有关经验，包括多边环境协定以及

区域公约和进程的有关经验，并以相互补充的作用、存在的差距和职能重叠等现

象为重点。 

  组成和参与 

4. ［专家组将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和联合国专门机构成员国的专家组成]/[特

设专家组将由政府指定的 30名专家组成，联合国五个区域集团各派遣六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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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指定的专家应在森林制度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各项公约方面具有

公认的科学技术专门知识，并了解森林小组、森林论坛和论坛政府间审议森林问

题的情况。 

6. 应邀请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在科学技术方面为特设专家组的工作作出贡

献。并参加第一[二]/[三]天的会议[并以观察员身份继续参加最后[三]/[两]天

的会议]。 

7. 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的规则和程序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政府间森林问题小组和政府间森林问题论坛的惯例，具有有关专门知识的政府间

组织和主要群体的代表可以在第一[二]/[三]天的会议期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特设专家组的活动]/[并继续以观察员身份在最后[三]/[两]天会议期间参加活

动]。将邀请他们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贡献。 

  旅费资助 

8. 将按照联合国规定的费率，向[上述 25 个国家]政府指定的每一名专家提供

了旅费资助和每日生活津贴[，优先照顾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 

  成员 

9. 专家组第一次会议将从政府指定的专家中选出两名共同主席[，一名从发展

中国家选出，一名从发达国家中选出，并考虑到各国对森林小组/森林论坛和联

合国森林问题论坛进程作出的贡献]。 

  工作持续时间 

10. 专家组应在论坛[第三届]/[第四届]会议之后立即开展工作[，向论坛第四届

会议提供一份临时报告]，并至少在论坛第五届会议之前三个月完成工作。 

  会议 

11. 专家组至多召开两次会议，每次会议为期至多五天。专家组还将尽可能利用

电子联系方式。考虑到成本效益问题，专家组将在具备会议设施的联合国地点召

开。 

  供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审议的提案和建议 

12. 专家组应该以协商一致方式提出提案和建议。在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时，

特设专家组的报告应该充分反映出各种不同的意见。 

  报告 

13. 专家组应在第一次会议上通过进度报告，提交给论坛第四届会议，并在第二

次会议上通过最后报告，提交给论坛第五届会议。这些报告应该说明专家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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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成果，包括供论坛进一步审议的提案和建议。(该节将连同关于工作持续时

间一节予以处理) 

  秘书处 

14. 论坛秘书处应担任特设专家组的秘书处，由森林问题合作伙伴关系提供支

助。］ 

 

 


